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海口市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更新项目 10（33 包二次采购）

2、预算金额：人民币伍佰柒拾柒万伍仟元整（￥5775000.00 元），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

额（最高限价）及各单价限价，超过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3、采购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限价

（人民币/

万元）

总价（人

民币/万

元）

质保期限
是否接受

进口设备

是否核

心产品

1 医用分子筛制氧系

统（制氧机）
1 台 577.5 577.5 6 年 不接受 是

二、技术参数及要求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及配置要求

1
医用分子筛制

氧系统（制氧

机）

一、技术参数要求

1、采用变压吸附原理制氧。

2、分子筛塔体材质为耐腐蚀材料；使用寿命≥10 年。

3、显示屏动态实时监测进气空气压力、氧气压力、氧气纯度、氧气流量、

工作时间等数据。

▲4、氧气输出流量：总体氧气输出流量≥165m³/H。

5、气控阀操作次数≥300 万次。

▲6、制氧系统开机后 30 分钟内可达到规定的氧气纯度 93±3%。

▲7、制氧机采用微电脑控制系统，具备设备运行及故障显示功能、控制

功能、实时数据存储功能、低纯度/低压力报警等功能。

8、在机器故障、系统检修、保养时，后备制氧系统可自动启动；在系统

出现故障如压力、纯度等参数不在正常范围内时，声光报警可提醒用户检

修。

▲9、因临床需求稳定氧气输出压力≥0.5MPa。
10、为保障操作维护人员听力安全，机房内噪音＜85 分贝。

11、因场地有限，必须额外预留两台机位以防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12、空气压缩机

12.1、螺杆式空压机,最大排气量≥12m³/min,排气压力≥7bar。



12.2、空压机有自动启停，智能加卸载，智能变频调节，远程控制等功能。

13、冷冻式干燥机

13.1、冷干机最大排气量≥13m³/min，排气压力露点≥2℃。

13.2、采用可靠的排水装置，确保机器正常运行。

14、内置过滤器

14.1、初级除尘精度：初级可去除油雾中体积在 0.01mg/m³以下的微粒和

1μm以下粒子。

14.2、精密过滤器可去除油雾中体积在 0.003 mg/m³以下的微粒和 0.01

μm 以下粒子。

14.3、有功能效能显示功能，在失效的情况下可提醒用户及时更换滤芯。

15、细菌过滤

15.1、可去除氧气中埃米级微粒，保证氧气纯度。

15.2、具有功能效能自动显示功能，可提醒用户及时更换滤芯。

16、精密氧纯度分析仪

16.1、监测系统总管路氧气纯度。

17、流量计

17.1、数字显示界面，能显示氧气的实时流量和累计流量。

17.2、显示精度不低于 0.01m³/h。

18、氧气贮存罐

18.1、容积：≥3m³/个。

18.2、最高工作压力：≥1MPa。

18.3、耐腐蚀、具有安全阀保护。

19、空气贮存罐

19.1、最高工作压力：≥1MPa。

19.2、耐腐蚀、具有安全阀保护。

20、智能远程控制系统。

20.1、可远程监控并实现手机终端在线实时监测，随时随地了解机器运转

情况，机器故障或报错后自动通知提醒用户及工厂技术部门。

20.2、采用高精度传感器数据采集，智能分析，使氧气出口达最佳状态。

20.3、根据不同时段用氧量需求，自动调整启动最佳运行台数，高效节能。

20.4、单台控制启停、节约能耗、提高单台利用效率。

20.5、自动切换单台机器开启时间，保证最佳运行状态，均衡使用，增加

机器寿命，减少故障发生几率。

21、具备≥45℃的环境下制氧机组保持稳定运转。

22、机房内噪音＜85分贝。

23、机组控制具有断电、来电自启保护功能。

24、根据设备要求对医院现有场地进行改造包含旧设备报废拆除，达到设



备安装标准。

二、配置清单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1 制氧机 3台

2 空气压缩机 3台

3 冷干机 3台

4 初级过滤器 3只

5 中级过滤器 3只

6 后级精密过滤器 3只

7 碳钢空气贮存缸 3台

8 碳钢氧气贮存缸 3个

9 氧纯度分析仪 3个

10 智能控制系统 1台

11 汇流排 1台

★三、其它说明及要求

一、产品质量

1、所投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质量技术标准及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2、产品包装、标签、国产产品合格证（进口产品报关手续）、说明书等必须符合国家有

关规定。

3、产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合规，且是原厂全新未使用过的，国产设备要求生产日期自

签订合同之日起前 6个月内的设备，进口设备要求生产日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前 12 个月内的

设备。

4、保证所投产品在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养的情况下具有稳定的性能；质保期内保证

设备开机率≥95%。

5、所提供的产品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二、安装验收

1、中标供应商负责发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后，双方协助开箱清点货物，如果发现数量不

足或有质量、技术问题，中标供应商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采取补足、更

换或退货等处理措施，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费用。

2、设备安装后，中标供应商、生产厂家（或厂家授权的单位）、采购人使用科室、医疗

设备处监管工程师及管理人员约定时间对设备进行正式验收，根据合同、产品注册证或产品

相关备案凭证及相关规定进行验收，并由中标供应商组织人员培训。

3、设备验收合格后，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全部与设备或者产品相关的配套材料，



包括相应的操作手册、维护手册、产品说明书、质量保证文件、服务指南、产品合格证，设

备验收单及培训相关记录表等。

三、培训计划

1、提供免费培训服务，生产厂家工程师或厂家授权供货商技术服务人员到现场培训用户

使用、操作、维护、保养等相关技术服务，并提供培训方案。

2、对于开展新技术或重要技术，如用户需要外出学习培训的，中标方应免费支持用户至

少 2人外出学习。

四、保修服务

1、按国家和海南省相关技术标准，中标供应商确保产品质量合格，以设备安装、调试、

验收合格之日起，承诺硬件质保期 6 年，如有软件，软件系统终身免费升级，配套的信息软

件终身免费开放，且厂家需要提供承诺函。质保期内若出现质量问题中标供应商或厂家提供

免费维修（人为、自然灾害造成设备损坏除外）。

2、质保期内，按季度定期上门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并向用户反馈设备运行情况，每年

完成共 4次维护保养，并提供保养记录存档。

3、质保期内，设备出现故障，免费维修及免费更换零配件。

4、在质保期内，自采购人通知之时起，中标供应商应 12 小时内响应提供售后服务；如

远程不能解决问题，应自采购人通知之时起在 48 小时内到现场处理；自采购人通知之日起，

中标供应商对 2日内不能解决的问题，须提供备用的产品供采购人使用，若设备或配件需要

送回生产厂家维修的，中标方承担往返产生的费用。

5、在质保期内，若中标供应商不按本合同约定提供售后服务的，采购人可以自行聘请第

三方提供服务，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材料费、维修费、

零件费等，采购人有权从任何一笔应支付给中标供应商的费用中予以扣除并不承担任何违约

责任。

6、质保期结束，提供设备的终身维修服务及技术咨询，只收取更换配件的成本费用，确

保原厂配件常年供应。

★四、商务要求

1、合同履行期限（交货期限/交付期）：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 天内交付(供应商将全

部产品无偿运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才视为交付完成)；

2、付款方式：(1)合同签订 10 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30%的预付款，



在乙方向甲方出具合同总价款 5%的银行质量保函和合同总价款 65%的无条件银行独立履约保

函及合法有效的全额发票后，且在甲方收到政府拨付的专项资金和甲方的内部付款审批流程

完成的前提条件下，在 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付清合同总价款 70%的款项。开具履约保函所产

生的所有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若甲方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实际到货时间将超出履约保函有效

期的，乙方应当按甲方的要求延长履约保函有效期。乙方提供的银行履约保函应为无条件的、

载明“见索即付”的独立保函，即不得额外附加甲方在向银行发《索赔通知》时的证据义务。

(2)履约保函解除条件：

乙方负责发货到甲方指定地点，组织安装调试运转正常，并通过培训、验收合格，提交

全部报告材料后，乙方可向银行申请解除合同总价款 65%的履约保函。

(3)自验收合格满 1年设备无质量问题，乙方向甲方取回质量保函，如设备出现质量问题，

将由乙方维护或更换设备直到甲方认可后才能取回质量保函。

3、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验收方法及标准：按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招标文件文件与响应文件约定技术参数指标，

由采购人组织验收。

注：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满足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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